
 

1 

 

 

 

 

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ST金泰           公告编号：2022-009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就有关问题出具核查意见，及时履行披

露义务。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ST金泰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089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就问询函所关注事项进行了认

真核查，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一、根据公告，公司原料药销售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较大，报告期内未

计提大额的信用减值损失及汇兑损失。请公司：（1）结合行业因素、子公司经营情

况等，说明2021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规律；

（2）补充披露各类产品收入、成本、利润明细情况，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具体情况；

（3）说明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 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

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4）未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及汇兑损

失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是否具有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行业因素、子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2021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规律。 

1、2021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 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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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094.45 4,910.12 7,191.12 

 

2021 年度公司子公司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药化”）在 2021

年深挖市场信息，积极地与用户沟通，了解用户需求，适时根据市场信息调整销售

价格争取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通过稳定主力产品现有市场，实现公司主力产品销

量稳中有升；开拓现有产品销售渠道，努力提升小产品销售规模。通过采取积极措

施，公司 2021年营业收入较 2020年度上涨 24.12%。 

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 2021年较 2020年原料药销售增长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2021年 2020年 增长率 

数量（公斤） 金额（万元） 数量（公斤）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 

呋喃类 71,097.59  4,305.08  55,444.34  3,273.22  28.23% 31.52% 

盐酸托哌酮 27,806.38  1,015.20  16,430.00  676.07  69.24% 50.16% 

其他 3,856.42  492.50  3,244.71  356.29  18.85% 38.23% 

合计 102,760.39  5,812.77  75,119.05  4,305.58  36.80% 35.01% 

 

可比上市公司 2021年 1-9月份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率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增长率 

002399 海普瑞 30.74% 

600267 海正药业 11.69% 

002365 永安药业 26.25% 

002001 新和成 40.72% 

平均值 27.35% 

本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较 2020年度增长率为 24.12%。 

2、2021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未经审计）较 2020 年度公司利润表中变动金额及变动率较大项目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增减率(%) 备注 

营业收入 6,094.45  4,910.12  1,184.33  24.12  
说明 1 

营业成本 2,642.33  2,022.24  620.09  30.66  

财务费用 -43.09  175.36  -218.46  -124.57  说明 2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93.68  -306.73  700.41  -228.35  说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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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381.03  467.86  -86.83  -18.56  说明 4 

 

说明1、公司通过采取积极措施，销售业务出现增长，2021年度营业收入较2020

年度增长24.12%，2021年营业成本较2020年增长30.66%，2021年毛利率为56.64%较

2020年度的58.81%下降2.17个百分点，2021年营业毛利润较2020年度增加564.24万

元。 

说明2、2021年财务费用较2020年大幅减少218.46万元，降低124.57%，主要系

公司在2020年度发生了大额汇兑损失，2021年度未产生大额汇兑损失所致。具体原

因如下：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分别为1美元对人民币6.9762元、6.5249元及6.3757元。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2月31日境内公司美元存款余额分

别为833.20、314.32万元及86.65万元。 

由于2021年度人民币升值幅度小于2020年度，且境内公司美元存款余额不断降

低，所以2021年未产生大额汇兑损失。 

说明3、2021年9月公司将持有的陈治宇2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中维泓国际投资顾

问（北京）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12月收到全部债权转让款，2021年度将以前年度

计提的400万元信用减值损失予以冲回，2021年度未对该债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受

此因素的影响，公司2021年度信用减值损失较2020年度减少700.41万元。 

注：因公司拟根据中潍泓公司对陈治宇债权的回收情况来确定已转让债权的公

允价值，故暂不能确定2021年度将以前年度计提的400万元信用减值损失予以冲回及

对该债权未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是否合理。 

说明4、2021年度营业外支出较2020年度减少86.83万元，主要系公司在2020年

缴纳了以前年度拖欠的医疗保险费，2021年不需要再计提医疗保险费滞纳金所致。 

（二）补充披露各类产品收入、成本、利润明细情况，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具体

情况。 

1、2021年公司各类产品收入、成本、利润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原料药销售 5,812.77  2,600.64  3,212.13  

    其中：呋喃类 4,305.08  1,556.77  2,7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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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托哌酮 1,015.20  709.08  306.12  

          其他原料药 492.50  334.80  157.70  

房地产租赁 280.62  31.42  249.19  

电信增值服务 1.06  10.27  -9.21  

合计 6,094.45  2,642.33  3,452.1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2021年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客户名称 
 呋喃类产品

销售额 

其他类产

品销售额 
合计 

占原料药销售

收入的比例 

 瑞士斯雷克特有限公司 1293.54   1,293.54  22.25%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955.75   955.75  16.44%  

北京海王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09.73   509.73  8.77%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65.49   265.49  4.57%  

河南三民堂药业有限公司   264.38 264.38  4.55%  

合计 3,024.51  264.38  3,288.89  56.5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前五大销售客户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且均系公

司的长期合作客户。 

3、2021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不含税） 

衢州伟荣药化有限公司 258.85 

山东蓝燃能源有限公司 130.12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6.19 

淄博市临淄泰达化工有限公司 98.72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 93.68 

合计 687.5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且均系公司的

长期合作供应商。 

（三）说明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 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

收入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 

1、销售商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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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原料药生产、销售业务。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通常仅

包含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公司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三

个条件，所以公司通常在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的基础上，以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的时点确认收入：取得商品的现时收款权利、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

转移、商品的法定所有权的转移、商品实物资产的转移、客户接受该商品。（1）销

售商品内销收入：公司将货物发出并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的实现。（2）销售商

品外销收入：公司出口产品在销售定价交易模式为FOB方式下，公司以货物装船，报

关出口确认收入的实现；在销售定价交易模式为CIF方式下，公司以货物报关出口并

交付提单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2、房地产租赁收入 

公司房地产租赁收入根据与承租方签订的协议按照直线法在租赁期内确认。 

公司不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各类收入的确认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未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及汇兑损失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是否具有合理

性。 

1、公司在2019年度及2020年度对公司其他应收款-陈治宇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

会计政策为账龄为1年以内时计提5%的信用减值损失，账龄为1-2年时计提20%的信用

减值损失，故公司在2019年度及2020年度对其他应收款-陈治宇2,000.00万元分别计

提了100万元及300万元的信用减值损失。 

2021年9月公司将持有的陈治宇2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中维泓国际投资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维泓公司”），并于2021年12月收到全部债权转让款，公

司按会计政策未对该债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分别为1美元对人民币6.9762元、6.5249元及6.3757元。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2月31日境内公司美元存款余额分

别为833.20、314.32万元及86.65万元。 

公司的汇兑损益主要由境内公司美元银行存款产生，每年的美元银行存款汇兑

损益=年末美元银行存款余额*年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年中结汇的美元银行

存款金额*结汇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年初美元银行存款余额*年初美元对人民币的

汇率中间价，如果计算后每年的美元银行存款汇兑损益大于0，则产生汇兑收益，否

则会产生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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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021年年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3757-6.5249=-

0.1492，2020年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020年年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5249-

6.9762=-0.4513；2021年年末美元银行存款余额-2021年年初美元银行存款余额

=86.65-314.32=-227.67万美元，2020年年末美元银行存款余额-2020年年初美元银

行存款余额=314.32-833.20=-518.88万美元。 

由于2021年度人民币升值幅度小于2020年度，且境内公司美元存款余额不断降

低，根据上述每年的美元银行存款汇兑损益的计算公式计算后，公司2021年汇兑损

失为25.04万元，未产生大额汇兑损失，2021年公司计提了25.04万元的汇兑损失。 

会计师回复： 

核查程序： 

（1）对公司所处行业及其宏观环境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分析，确定

公司业务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 

（2）获取公司2021年的采购合同台账，并选取样本进行检查，核对采购合同、

采购入库单、采购验收单、付款单等资料，评价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按不同的收入模式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合同、出库单、收货确认单、报关

单和提单（境外收入）及银行回款单等资料，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4）对公司的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客户交易金额、合作时间、信用

政策、有无退货及关联方关系等情况； 

（5）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本期交易金额、余额情况进行函证； 

（6）对2021年度汇兑损益和信用减值损失进行测算； 

（7）对公司本期和上期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性复核，对数据异常情况分析其合

理性； 

（8）通过社保局网站和税务大厅查询拖欠的社保及税款本金及滞纳金的金额； 

（9）核实中维泓国际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收购公司持有陈治宇债权的资

金来源，核实债务方陈治宇先生对中维泓国际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履约进度，

评价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核查意见： 

经实施上述核查程序，除应收陈治宇先生的款项于2021年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收

回，公司冲回以前年度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400万元及公司2021年未对该笔债权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外，会计师认为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财务费用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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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支出的变动具有合理性；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和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并且根据目前已获取的审计证据，会计师未发现公司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

认收入的情形。 

同时会计师提请本回复使用者注意，截止本回复出具日，我们就公司转让应收陈

治宇先生的2000万元的债权业务的合理性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债权转让

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尚无法核实。 

二、根据公告，2021年9月公司将持有的陈治宇2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中维泓国际

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12月收到债权转让款。请公司：（1）补充

披露该笔债权的具体形成原因、以前年度财务处理和列报；（2）说明债权受让方是

否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董监高的关联方，明确说明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合理；（3）

说明债权转让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相关损益是否计入非经常损益。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该笔债权的具体形成原因、以前年度财务处理和列报。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与福建麦凯智造婴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凯智

造）相关股东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麦凯智造 51%的股权，支付给陈

治宇 2,00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形成其他应收款-陈治宇 2,000.00 万元。 

公司在2019年度及2020年度对公司其他应收款-陈治宇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会计

政策为账龄为1年以内时计提5%的信用减值损失，账龄为1-2年时计提20%的信用减值

损失，故公司在2019年度及2020年度对其他应收款-陈治宇2,000.00万元分别计提了

100万元及300万元的信用减值损失。 

（二）说明债权受让方是否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董监高的关联方，明确说明债

权转让是否真实、合理。 

经公司核实，中维泓公司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董监高的关联方。 

中维泓公司与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以2000万元人民币

向公司收购2400多万元的有担保债权，中维泓公司如及时收回债权，其收益可观，

债权转让真实、合理。经公司了解，中维泓公司已对陈治宇、麦凯智造提起诉讼，

并查封了陈治宇、麦凯智造的土地房产等资产。 

（三）说明债权转让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相关损益是否计入非经常损益。 



 

8 

 

 

 

2019年、2020年公司对陈治宇2000万元债权计提了400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债权

转让后，2021年度公司将以前年度计提的400万元信用减值损失予以冲回，冲回的信

用减值损失计入了非经常性损益。 

经公司了解，债权受让方中维泓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存在资金往来，

债权受让方收购公司债权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拟根据中维泓公司对陈治宇债权的回收情况来确定公司已转让债权的公允

价值，公司目前尚无法确定已转让债权的公允价值及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 

公司会对中潍泓公司对陈治宇债权回收情况持续跟进，根据回收情况确定已转

让债权的公允价值及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并及时披露。 

会计师回复： 

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与中维泓国际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2）检查公司与福建麦凯智造婴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收购框架协议， 

（3）检查公司与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向陈治宇支付履约保证金

的委托付款协议及转账回单； 

（4）获取债权受让方的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查询债权受让方2021年的银行流

水记录； 

（5）查询债权受让方主要资金来源公司的工商资料，分析资金来源方与公司、

控股股东或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6）了解债务方中维泓国际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与陈治宇先生及福建麦

凯智造婴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进展情况以及诉讼保全情况。 

核查意见： 

经核查，债权受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存在资金往来，债权受让方收购

公司债权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根据目前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会计师目前无法就债权转让是否具有合理性发表恰当的核查意见，债权转让对公司

的具体财务影响尚无法核实。 

三、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尚无法确定已转让债权的公允价值及对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如果

已转让债权的公允价值低于1350万元（根据公司业绩预盈公告中利润预测数650

万元与2000万元的差额），公司2021年可能会出现亏损，导致退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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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